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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得把面粉增白剂“消化”完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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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评

卫生部门的职责本来是保障公众健康的，现在却一屁股坐在了企业那边，关
心产业更胜过关心健康。莫名其妙地设立一年的政策调整期，不是逼着消费者帮
企业“消化”增白剂吗？

□本报评论员 沙元森

一个民调时代似乎来
临，越来越多的政府部门做
出了倾听民意、问计于民的
姿态。12月15日，卫生部监督
局网站对是否禁止使用面粉
增白剂公开征求意见。根据
征求意见的公告稿显示，自
2011年12月1日起，禁止在面
粉生产中使用过氧化苯甲酰
和过氧化钙。

征求意见是对公众的尊
重，原本应该受到欢迎，但这
次的“征求意见”反激起了公
众的强烈意见。应对一个关
系科学和健康的问题，最好
的方法是让专家进行科学研
究，然后评估风险，而不是放
在一个公共空间里让群众决
定如何取舍。增白剂究竟有
害还是无害，说到底是个科
学问题，用“民主”的方法解
决不了科学的问题。如此公
告，不像是在征求公众的意
见，更像是在挑起公众的意
见。

有关部门虽在征求意
见，对于能否在面粉中添加
增白剂，其实已经成竹在胸。

公告稿也明确认为“面粉加
工不再需要使用过氧化苯甲
酰和过氧化钙”，但是令人费

解的是这道禁令没有快刀斩
乱麻，反而高抬贵手，“自
2011年12月1日起，禁止在面
粉生产中使用过氧化苯甲酰
和过氧化钙”。已经认定面粉
生产中不需要添加增白剂，

不但不对其“斩立决”，还要
“缓期一年”，这一点无疑又
触犯了众怒。

增白剂增的不只是鲜艳
的颜色，更有看不见的隐患。

这种没有任何营养价值的食
品添加剂，即便目前还不能
确认它对消费者健康的危害
性，但只要允许生产者继续
使用，就一定会增加许多隐
患。一个面粉生产企业对于增
白剂的使用是否适量，总不能
完全交给企业去自控，一旦监
管不慎，最坏的后果还得由消
费者来承担。假如过量使用增
白剂的企业因为比别人的面
粉更白一些，就占领了更大
的市场份额，也是对正规企
业的不公平竞争。但有关部
门考虑问题的角度与众不
同，他们没有把消费者的食
品安全放在第一位，而是想
着“尽可能降低撤销过氧化
苯甲酰对产业的影响”。

可以想象，如果从现在
就开始明令禁止使用增白
剂，一定会有不少增白剂生
产厂家和正在使用增白剂的
面粉厂家蒙受经济损失。大
量的增白剂被积压在仓库

里，找不到更合适的去处。卫
生部门的职责本来是保障公
众健康的，现在却一屁股坐
在了企业那边，关心产业更
胜过关心健康。莫名其妙地
设立一年的政策调整期，不是
逼着消费者帮企业“消化”增
白剂吗？一年之后，现有的增
白剂基本被吃得差不多了，围
绕增白剂的产业也实现了平
稳转型。这如意算盘打得滴水
不漏，唯独没有把消费者的
健康风险计算在内。

已经明知增白剂有害无
利，还要继续用上一年，既已
决定再用一年，还贴出公告
问你意下如何。这种倾听的
姿态就是打着尊重民意的幌
子戏弄民意。现在，不少部门

都学会了这种“征求意见”的
缓兵之计，抛出一个话题让
公众讨论不休，结果怎样并
不重要，他们需要的恰恰是
缓冲时间。这一招又用在增
白剂上，公众怎能咽得下这
口气。

他爸是“李刚”

最近校学生会换届选
举，好友作为有力候选者，最
近却表现得异常消极。一问
才知道，原来她的竞争对手
当选已是十拿九稳的事儿

了，因为那人他爸是个官，人

家很有信心。大学本应是我
们发挥个人能力的平台，希
望“他爸是李刚”的事件不要
上演。 (林雯静)

陪标

朋友是一名销售机电设
备的业务员。前几天，朋友打

电话要我和他一起去参加一
个投标。朋友说，不需要我做
什么，去陪标，象征性地在现
场投个标就行，因为之前都
已经打点好关系，走个过场
遮人耳目而已！真是不趟不
知哪道水浑呀！ (李建设)

□刘瑞明(复旦大学经济学院)

近日，国务院法制办公布了《国有土

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第二次公开征

求意见稿)》，再次就“新拆迁条例”立法征

求公众意见。二次公开征求意见稿除了在

补偿方案和公共利益界定方面作出较大修

改外，尤其值得肯定的是，在二次公开征求

意见稿第二十五条中，明确规定：“被征收人

在法定期限内不申请行政复议或者不提起

行政诉讼，又不履行补偿决定的，由作出房

屋征收决定的市、县级人民政府依法申请人

民法院强制执行。”这一规定进一步加强

了民主程序和司法程序在拆迁中的作用，

赋予了法院更多的职责。

毫无疑问，相比于此前的条例，这条规

定具有一定的可行性和进步性，一方面，这

增加了强拆行为的合法性，另一方面，也为

被拆迁人设置了保护自身合法权利的司法

保护程序。这既有利于加强对基层政府征收

补偿活动的制约，又有利于减少在房屋征收

与补偿中的矛盾。但是一个依然值得担忧的

问题是，“由人民政府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

行”不能等同于所有强拆均需由人民法院裁

决，也不能彻底杜绝行政性强拆。相反，在既

定的利益格局下，政府为了推动地方经济的

发展，收取高额的土地出让金，行政强拆的

动力依然强劲。而众所周知，行政力量在各

个地方都处在绝对的强势位置，政府的行政

力量可能会通过干预法院的独立性而得到

运用。因此，普遍民众的一个担忧是，如果行

政力量和司法实现某种程度上的合谋，则原

有的“行政性强拆”就不过是披上了一层合

法的外衣而已。

就此而言，对于行政性强拆的限制不

仅仅取决于拆迁条例本身是否规定取消

行政性拆迁，更依赖于人民法院是否有能

力和动力来实现对行政性强拆的约制。关

于人民法院的司法能力问题，由于当事者一

方是处于绝对强势的政府，另一方则是处于

弱势的被拆迁者，因此法院的决策很可能会

受到干涉。就人民法院公正司法的动力来看，

在现有的制度格局下，除了人民法院本身应

当具有的公正执法职责之外，人们很难找到

人民法院对强拆进行约制的其他激励，这

其实也会影响到强行拆迁的公正性。

对于新的拆迁条例，尽管我们抱有很

大的期望，但是也应当注意到，如果没有

了司法独立性和司法积极性，那么新拆迁

条例就很有可能沦为行政强拆的合法外

衣，各种变相的强拆行为也可能会继续得

到实施。从这个意义上讲，新拆迁条例的

许多“要件”其实在拆迁条例之外，因此，

国家还应该为新拆迁条例的稳步实施创

造有效的制度环境。

避免披着“合法外衣”的强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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